
靜宜大學碩博士生未完成論文參加新制教育實習申請書 

系所  學號  姓名  

考 入 教 程

學年度 

       學年 

第     學期 
教程別 

□ 國民小學 

□ 中等學校 
連絡電話  

申請項目 

本人已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修學分及系所畢業應修學分，但尚未完成論

文，擬申請休學參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實習作業原則第七條規定： 

（一）須具備大學以上學歷，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，且通

過教師資格考試。 

（二）取得學士學位之碩、博士班在校生，修畢碩、博士畢業應修學分。

若應修學分僅剩論文學分者，應經指導教授及主任(所長)同意，參

加教育實習。 

二、經師資培育中心及綜合業務組審核教育實習審核表後，如未符合修業規定

者，不得參加教育實習。 

三、休學期間帶論文參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/偏遠地區代理 2年抵實習，依規定

實習期間不得修習其他課程、不得申請學位論文考試，並保證實習期間，

遵守實習機構請假規定及學習，不因論文之撰寫而影響教育實習品質。 

四、本人已詳讀上述說明事項。 

 

 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

 

 

敬  陳 

論 文 指 導 教 授：                   □同意   □不同意 

系 所 主 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□同意   □不同意 

師資培育中心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